无人机低空配送服务项目
一、项目概况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以及有关活动应当遵循《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及国家、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
承担采购人航线所在院区间的检验标本、血液配送、医疗设备/耗材、物资转运、特殊药品，特别是检验科、临床分子检测中心、各临床专科实验室高附加值检验标本固定及紧急转运等，保障整个运输全流程的安全性、时效性，确保配送的物资等从发送点安全、完整地运抵收件点。本项目履行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二、项目要求
	序号
	事项
	描述

	1
	无人机
起降点建设
	总院区：检验药剂大楼楼顶、外科楼大门前广场。
新院区：需待正式营业后确定场地。
要求能支持无人机起降及临时存机功能。

	2
	航线申报
	向相关部门申报航线（两院区直线距离约为7公里），保证飞行的合法合规。

	3
	驻场人员
	需提供1名具有CAAC 或AOPA证书的无人机驾驶员，对无人机飞行远程监控及异常处理。

	4
	地勤培训
	需对我院地勤人员进行调拨飞机、充电、换电，异常处理、挂载物资收飞机、存储飞机等技能培训与考核，确保每日飞行计划稳定执行。

	5
	无人机服务频次
	提供满足我院使用需求的无人机配送频次：检验试剂--7趟/天；血液制品--1趟/天，运行时间：9:00-17:00，服务数量：8架次/天），航程至少满足新旧院区往返2次。

	6
	无人机
	1、无人机具备上下、前后、左右的六向感知避障能力，且前、上需具备毫米波雷达。
2、无人机应至少具备卫星定位和视觉融合定位两种定位方式，且能够满足在GPS受干扰或无GPS情况下正常履约。
3、无人机应具有稳定的无线通信能力，具备双网融合的双路4G/5G通信网络模块，配置不少于2个网络运营商通信卡，保证实时数据传输，同时支持WiFi。
4、空机重量：≥18KG。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5、最大起飞重量：≥23KG。
6、最大水平飞行速度：≥22m/s。
7、至少配置2台无人机。
8、最大航程≥28km。

	7
	移动控制站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用于无人机常规监控及紧急情况接管。

	8
	量雨桶
	能否起飞检测工具。

	9
	室外充电柜
	给无人机充电设备。

	10
	室外恒温箱
	电池充电恒温保护设备。

	11
	无人机电池
	无人机主要动力来源。

	12
	专用运输箱
	无人机标准搭配运输箱。

	13
	存储柜
	无人机存放设备。

	14
	应急预案
	运营公司须有完整完善的应急管理制度，确保我院工作不受影响正常运行。

	15
	无人机保险
	[bookmark: _GoBack]购买无人机三者险保险，要求保险标的用途为物流运输（载货类），年累计赔偿额不少于800万。
保险须覆盖本项目服务周期，并在合同签订后根据招标人需要提供保单副本。对于即将到期的无人机保单，需及时与保险公司续约，以保障保险的理赔能力。

	16
	空域合规要求
	1、服务商须在合同签订后自行负责本项目无人机航线涉及的全部空域申请及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具体要求如下。
2、须依法向相关军民航管理部门完成空域使用审批手续，取得合法有效的空域使用许可相关批复文件。
3、应建立常态化空域协调机制，确保每日样本运输飞行任务与民航管制部门、地方政府空域管理机构的有效衔接。
4、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完成飞行计划报备、动态信息报送等全流程管理。
5、需配备专业空域合规团队，具备应对临时空域管制、航线动态调整的应急处理能力。
6、须确保飞行活动符合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相关政策及属地化管理要求。
7、须在服务启动前取得完整空域使用文件，因空域申请延误导致项目未能按期实施的，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

	17
	调动平台系统
	1、无人机调度系统需具备航线规划、冲突检测能力,能够实时监控无人机飞行的前视、下视画面，保障远端接管的可靠性。
2、平台需支持导入航线功能，且在航线上传导入后，若航线穿过电子围栏框定的不可飞行区域，将自动识别提示告警，并给出不可飞行区域与航线交叉的三维点位坐标。
3、支持立即配送模式，座舱可实时查看无人机预计抵达时间信息，可展示无人机实时位置和订单状态等信息。
4、平台需具备机场设备管理功能，且需包含机场名称、取货区域、配送区域、关联机场、关联机库以及充电时间参数描述。
5、平台需具备无人机外观检查运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无人机SN、检查时间、检查人、检查结果、异常项目、历史外观检查等参数描述。



